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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增發境外上市外資股（H股）批覆到期失效的公告

茲提述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1年6月11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收
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出具的《關於核准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行境
外上市外資股的批覆》（證監許可[2021]1949號）（「該批覆」）。該批覆核准本公司增發不超過7,600萬
股境外上市外資股（H股），並根據中國證監會發佈的《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發行股票和上市申報
文件及審核程序的監管指引》，該批覆自核准發行之日（2021年6月4日）起12個月內有效。

鑒於資本市場環境的變化，本公司未能在中國證監會核准發行之日起12個月內完成H股增發事宜，
因此該批覆到期自動失效。根據相關規定，本公司後續若再推出股權融資計劃，須重新召開董事
會和股東大會審議發行方案，並按規定進行披露後上報中國證監會核准。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
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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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公告之日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阮洪良先生、姜瑾華女士、魏葉忠先生和沈其甫先生，而本
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攀女士、華富蘭女士和吳幼娟女士。


